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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商经知专题讲座·精讲卷》勘误

P002
红圈处增加“2020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《证券法》”。

P038
红圈处修改格式 决议无效的原告为“股东、董事、监事等”，决议可撤销的原告为“股

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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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050 
红圈处修改为“原股东优先”。

P050
红圈处修改为“ 45 日后”。

P191
红圈处修改为“奖”。

P068
红圈处修改为“代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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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240
红圈处“甲公司修改为乙银行，债权股修改为债转股”。

P370
红圈处修改为“制片者”。


